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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784民初4729号
吴勇剑（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下

堰头村 78 号）：本院受理原告林星来为与
被告吴勇剑、支志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7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吴勇剑、支志静于判决生效后三十
日内偿还原告林星来代偿款 100 万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6 年 6 月 21 日
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4200 元，
由被告吴勇剑、支志静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三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16）浙0784民初5058号
章康君（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城

塘村新村 79 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章康君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5058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章康君在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透 支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12716.64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2016年10
月 28 日为 2380.08 元，此后的利息按日利
率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为止）和滞纳金（计
算至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为 3478.97 元，此
后的滞纳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
收取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8 元、公告
费 400 元，合计 508 元，由被告章康君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
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3666号
王晓曼：本院受理原告闵华为与被告

王晓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3666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942号
永康市昊天印刷厂、胡烨：本院受理原

告徐敏为与被告永康市昊天印刷厂、胡烨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942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16)浙0784民初4386号

杜志强、应永珍（住址分别为：浙浙江
省永康市芝英镇亳塘村泽塘下 43 号、浙江
省永康市芝英镇后城大街 251 号。公民身
份号码分别为：330722196510233454、
330722196309243423）：本院受理原告
胡美锦为与被告杜志强、应永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84 民初 4386 号判决书。由被告杜志
强、应永珍归还原告胡美锦借款 150000 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 2016 年 6 月
8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杜志强、应永珍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3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3700 元，由杜志强、应永珍负
担。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102号
周标：本院对原告胡柏松与被告周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10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354号
应济舆：本院对原告施妙月与被告应

济舆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3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495号
潘丽芝、胡景跃：本院对原告舒妙琴与

被告潘丽芝、胡景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784 民初 44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546号
徐金枝、项红广：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徐金
枝、项红广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84 民初 45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946号
永康市好未来工贸有限公司、张巧玲、

胡安源：本院对原告王超与被告永康市好
未来工贸有限公司、张巧玲、胡安源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94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1817号
章洪勇：本院受理原告俞洁花为与被

告浙江朗艺工贸有限公司、李宝军、应仙
琴、章洪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18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339号
王东、陈苏美、徐灵彬：本院对原告浙

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永康市阿玛厨工贸有限公司、王东、陈苏
美、施东旭、徐灵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33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6）浙0784民初2708号
吕小青：本院对原告徐文庆与被告吕

小青、陈可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84民初27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2709号
吕小青：本院对原告徐文庆与被告吕

小青、陈可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84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747号
马连新：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连新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74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5289号
周成毕、李晓华：本院对原告叶光跃与

被告周成毕、李晓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84 民初 5289 号民事判决书和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7663号
杜云德（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杜

山头村 461 号）；胡珠爱（住浙江省永康市
东城街道杜山头村 461 号）：本院受理原告
吴纳新为与被告杜云德、胡珠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7663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杜云德、胡珠爱于
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归还原告吴纳新借款
3175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4年8月
20 日起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3781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杜
云德、胡珠爱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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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永康市龙山镇西坞村有山林约

1700 亩，现向社会公开招商，望有意

者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6年11月29日-11

月30日

联系电话：13486999993 636318

永康市龙山镇西坞村村委会

2016年11月27日

招 商
永康市西溪镇西溪村菜场现向社

会公开招租。经营范围：鲜肉类、豆制
品、鲜蔬菜等摊位。

报名时间：2016年11月29日
投 标 时 间 ：2016 年 12 月 4 日下

午 1 时
地点 ：西溪村办公楼
联系电话：13806772873

永康市西溪综合市场开发部
2016年11月29日

招 租
浙江双飞运输有限公司永康汽车

修理分公司（九铃中路 2002 号、永拖路
1、3 号）店面，将以公开招标形式招租，
报名需携带资料：身份证原件等。

报名时间：2016 年 11 月 30 日-12
月2日下午3时止

报名地点：修理分公司二楼经理室
电话：13605795200 665200
联系人：胡先生

双飞汽车修理分公司
2016年11月28日

招 租
永康市二九工具厂位于永康市方

岩镇工业功能分区方岩区块工业厂房
2016 年 12 月 8 日拍卖。土地面积为

4937.59 平方米；房屋面积为 4542.38

平方米、402.14 平方米，钢棚面积 1648

平方米。

详见淘宝网永康司法拍卖。

联系电话：13967916988 696988

拍 卖


